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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第三百八十二 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十—月=十五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宫舉行 

iM Dr J AscE (两根廷） 

出席者下列各闓代表 W 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 

大、中19、哥命比亜、法蘭西、敍利亜、烏克闉蘇維埃 

J B : ^ 主 « 共 和 H 、籌維壤 M 主 8 1 ^ 和 H 9 » S U 英聯 

王 a 、美利墜合#81, 

程（S/Agenda 382) 

海達拉(S簡題 

(a )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 

B致安垂理事會主席關於海達拉巴閬題面（S/ 

1084) 

印度一 &基斯 J0間題 

(« )聯合圃印度一&基斯坦問題委員會臨時 f t 

吿書(S/UOO) 

(6) «合國印度一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主席一 

九四八*十一月二十二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關 

於«什米爾情势面(5/1087)。 

席提出的次序擬定的，不通安全理事會現可自由决 

定如何進行工作。我&£«由《^加拿大代表所說的原 

梵先審識後面一佃項目。 

因此我贊成加拿大代表的提案。 

主 廉 還 有 剁 的 理 事 準 備 發 雷 麼 ？ 

昧照ST有異饑，我ff!就两加拿大代表的提廉進 

行 ， 換 一 句 諾 鍵 ， 印 基 斯 坦 两 題 成 爲 譏 程 第 二 

項，海達拉巴問題改爲第三項。 

厢此修正的饑程通通， 

Mr URDANBTA ARBELABZ ( 哥 命 比 蘆 ） 主 

席，安垂理事會旣已採納加拿大代表所提首先審讖 

印度-巴基斯坦閬題的建廉，而且聯合89印度-巴基 

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報吿員現旣在場， 

二邋過議事日程 

主席 

General McNAUGHTON (加拿大） 

上 有 兩 偭 項 目 ， 一 項 是 海 達 拉 £ 問 題 ， 另 一 項 是 印 用 卽 時 傅 譯 法 

度-I 

項 

程丄胖印度~&基斯坦两題改爲第二項,將海達拉巴 

两題列爲第三項。 

主 席 餹 各 位 理 事 注 意 》 寄 處 人 員 商 得 主 席 同 

意按照鬮於這兩間題的文件提出的先後次序擬定本 

主 席 倘 無 異 譏 ， 我 們 躭 照 哥 侖 比 代 表 勖 讎 

而且前篯彼利S代表提出的辦法進行， 

眛無異讖，我們就這樣辦。 

經主席的趣婧,聯合國印度-巴基斯坦两題委員 

會報吿員1 Mr Lo«ino躭理事會雜席。 

主 席 現 铕 印 度 -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報 吿 員 

發言， 

現婧务fits事封》加拿大代表所提出W建讖C 

Mr EL-KHOURI (敍利亜） 

度-巴基斯坦閬題委員會的主席在此，似宜餹他顇 

吿 。 我 和 加 拿 大 代 表 同 樣 應 將 讖 程 第 三 項 改 爲 

第二項。 

"Mr PARODI(法繭西）我也贊成加拿大代表的 

提識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f f i ) 我 爲 在 射 論 這 捆 

問題時宣銪印鹰代41和巴墓斯坦代表列席。 

General McNANGHTON(加拿大）闕於敍利亜代 

表提出的建讖， 

的報吿，然後再請當事雙方列席 

聽取報吿員的陳述。 

Mr URDANETA ARBALAEZ (哥侖比 f f i )我祇 

想表示贊成加拿大代表的建廉，躭是說，等到脍取 

因 

爲也許無賴射諭P 

Mr TARASENKO(鳥克蘭蘇維埃妣會主義共和 

m)我不了解加拿大代表作ft提譁的動機。&來一 

聯合國印虔巴基斯a間ffi*員會報吿員當時IF輪？!播 
任 該 * 員 舍 * 席 。 



貫的先例是毎遇討論一愐涉及雙方的問題時，都請 

當事雙方列席參加1*論 

這是第一次想破壊成例。我不知這次有何理由 

不請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陳iJS意見。 

蔣先生（中國）我想我們大家都同意首先應當 

聽 取 委 員 會 報 吿 員 的 意 見 我 認 爲 暹 是 正 當 合 理 的 

程 序 可 是 我 F F Î 雖 然 應 該 先 晚 M R 會 報 吿 員 的 睜 

述，同時我認爲我們應請印代表和巴某斯:B代表列 

席。邀請他們列席並不是a他們就,權首先發言。因 

此 我 主 張 蟲 慣 例 現 卽 由 主 席 邀 請 印 度 代 表 和 巴 某 

斯坦代表列席 

General McNAUGHTON ( 加 拿 大 ） 我 完 全 贊 成 

中 國 代 表 的 建 議 我 的 原 意 是 按 œ 正 的 程 序 ， 

安安理事會應當首先賒取委員會報吿員的陳述，然 

題。 

因此我完全同意由主席邀箭印度代表和巴基斯 

ffi代表列席的建議。 

Mr URDANETA ARBELAEZ ( 哥 命 比 亚 〉 我 也 

不反對中國代表的建議，就是說，在他所鼸:的條件 

下，邀講印度代_«和巴某斯#代表判席。 

主 席 無 人 K 紫 邀 諝 印 度 代 褒 和 巴 基 期 代 表 

立節列席理事會。假如沒有別人後言，我就作此邀 

請 

棰主席的邀饍，印度代表5«"6»：；0 Shankar Bajpat 

和巴基斯坦代表Str Mohammed ZafruUah JOu"就理事 

會讖席。 

此時改爲卽時傅譁。 

Mr LOZ\NO (聯合画印度-巴墓斯:《間題委員 

會報吿員）聯合圃印度-巴墓斯《問題委員會兹謹 

提出豳時報吿書〔sAioo〕W供安全理事會審蕺，其 

中鈸述自六月十六日委員會在日內丸開會W日期起 

至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委 員 會 决 定 返 歐 日 期 i h 的 工 作 情 

形。 

我 似 乎 不 必 ， 吿 書 所 提 到 的 各 點 詳 加 論 列 。 

事，我並不顔多所赘述致搔淸趨，可是我覺得:S了 

說明委,會目下在巴黎所處的地位起見須對若干要 

更，使委員會不能或至少不易執行安全理事會所委 

交的棘手工作。 

委,會面臨這個局擊，經對各方面問題詳加研 

討後決定採取折衷辦法。這偭辦法在一九四八年八 

月 十 三 日 决 ， 中 載 明 ， 其 中 第 《 h K » 铢 法 促 成 停 

'尺令的頒怖和休戰時期的訂:aco —俟造成此種和卒 

氣後委員會擬與雙方政府商洽，W便協識査謨及 

米什爾新地位的墓礎，同時切實注意對於R意的 

尊重 

印度政麻I*八月二十日致函委員會表示接受。 

巴基斯《敢府爲求顧及 可能據W舉行全民表决 

的若干特定條件訐，提出種稼保萤，委員會認爲這 

分歧意見，嗣委員會决定暫返欧洲"行，W便就其 

工作進行情形和詆法圓满執行其所負任務的努力， 

向安垂理事會提具詳細報吿。 

委員會並知聯合國大會不久節在巴黎閧會，印 

度政府和巴基斯》政府均派有高銥人員出库大會《 

問題的長期和卒解決方法，因此分剁典兩闉代表團 

接 洽 . 果 钹 現 s 钣 和 融 ， 可 溶 非 正 式 諛 法 探 間 能 

同時委員會本牝目的决定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 

吿香時祇對事實經通和在印度次大降的工 作 加 W 敍 

述，另對此事的政治方面擒題酪加檢 t to委H會希 

望 此 事 得 面 潇 解 決 ， 所 以 《 待 他 日 再 將 具 體 建 雜 

委 員 會 赏 初 依 據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* 譏 案 的 規 定 

〔5/726〕前往印度次大睦，印度玫府和巴某斯坊政庥 

對《上述決讖案原均已提出若干異譏。 

目下畢行的會談 

羝限於"HIS原朋的檢封，可是覼後當能成爲明確基 

礎 ， 據 W 建 立 査 謨 I Ç 什 米 爾 ， 行 自 由 公 ， 垂 民 我 

決的條件，從而斷定突竟鹰雇印度抑羼巴塞斯》。 

加 W 任 何 義 務 的 一 則 ， 提 交 印 度 與 巴 基 斯 f f i 代 

表。兩画政府考慮這些原則後，可W向委員會提a? 

意見，一俟彼此意見RAIT之後，理廳可AI找到雙方 

見解共同之點，使委員會得W達成目標，卽査謨IN: 

什米爾邦苘題之和平確定解决。 

我曾W委眞會主席的身»致函安全理事會主龐 

〔S八08 7 〕轉達巴墓斯政府所收,的鬮於據稱最近 

在査謓瞜什米爾邦採取軍事行勖事的若千倩報。 



我曾在該菡中說明委員會已請印度政府提出解 

释 ， 現 正 等 候 答 復 不 î â 我 和 印 度 代 表 S i r Girja 

Bajpai非正式談話時得悉他雖尙未獲正式答復，但 

他可說上述情報與事實不符。他說印度政府 S i S , 

•a某種軍事調動，旨在補救Ladakh和Poonch兩地 

的葸势。在Ladakh 15内，敵方佔領了某一戦地，而 

JUiiS發生嚴重的變動使印度政府不得不採取防守 

措施可是他S明印度 i fc府向委員會保 I f不抹取進 

攻行勋，且仍當不存成見、力行友睦，切望當前問 

題得一解決 

最後茲承理事會惠允列席陳述，謹代表委員會 

向主席致謝，並向理事會聲明委員會當一本初衷娘 

誠载法使査謨瞜什米爾賙題及早獲得公允和平合理 

的解决， 

訓示， 

主 席 各 位 理 事 對 , 合 國 印 J g - 巴 基 斯 S 两 題 委 

Mr EL-KHOURI ( « fc fUïS) 

释淸晰，至爲成謝 

爲他假定我們都EL經牧到他的報吿書 

歉， 

因 

可是我很抱 

分發的數量有限,我了解en»不夠所 jyi限制分發。佴 

i i f c a ̶ » 。 f i s 皿 意 我 並 未 接 到 ̶ 1 » , 同 時 據 我 

所知，鹰座的 M r P a r o d i 也 沒 有 收 P M » 或 許 在 

主 腐 右 面 的 這 一 排 代 表 都 有 收 到 而 離 委 員 會 報 吿 

員 较 的 左 面 ^ 巳 經 收 到 ， 也 未 可 知 。 
主 席 據 铋 睿 虔 人 員 說 這 個 報 吿 眷 經 於 星 期 — 

分發理事會各理事。我本人接到了英法文W種。我 

歉悉分發不週W致法酶西代衷和敍利茧代表都沒有 

收到。秘香廣MJ*可再補 

Mr DE LA TOURNELLE (法蘭西）我査出法圃 

代:^團實已及時收到報吿眘的英文本和法文本。因 

此我對》害處無可訾議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S ) 

所說的話，因爲當時坐在我旁嫿的Mr Parodi艷 

他St有收到報吿寄現在他的副代表躭席後說他已 

接 牧 到 ， 可 是 M r Parodi赏初手頭沒有報吿害。 

主帝閽於方饞提出的報吿，就是說，報吿員 

提出報吿寄曄的發言，諸位有何評論？ 

Mr URDANETA ARBELAEZ (哥兪比亜）我們 

&班聽了聯合 B 印度-巳基斯坊問題委員會主席的 

報吿。我捫欣悉爭執雙方現正經由委員會進行談剩， 

而且目下雙方似願緻續會談，不久或能促成這個間 

題的確切解決。ra此我認爲安全理事會此時宜僅表 

示希竈談判圓满i!^束，並請雙方齄績如前與委員會 

合作，使目下經由委員會舉行的談判得在最近期内 

镀有結果，從而在兩國間建;â:和平，依據聯合國奄 

响 問 題 

正進行的談剩中與委員會合作。 

蔣先生(中國）我欣然同意哥侖 f t S l代表劂饞 

所 說 , 。 聯 合 國 印 度 - 巴 基 斯 問 題 委 員 會 業 a 開 

始執行它W艱龃任務。我們方镌齄到員委會報吿員 

的口頑報吿。镩我所得的印象，他《口氣是一種謹 

愼而樂觀的口氣。他知道前途不無困灘，可是他很 

m 
我們在四月間;i遏决議粜時〔第二八六次會議〕 

‧ 綞 說 委 R 會 之 遣 派 有 如 F 輪 的 開 航 。 * Ë 的 

任 務 十 分 重 耍 ， 我 們 莫 不 祝 其 順 利 成 功 我 鼸 爲 此 

剁 « F H Î不鼷有仟何使委員會坩加困難的言論或畢 

動 。 f t 反 地 ， 我 們 顔 協 助 委 員 會 造 成 適 當 的 ^ 氛 

促成良好的閼係藉使委員會得W完成任務。 

因此我欣然贊助哥侖比S代表的主張，就是覼， 

安 M 事 會 在 & 前 的 階 段 宜 僅 對 委 員 會 予 W 充 分 W 

道義支助，貺其成功，並希望垂員食最後終將回到 

印鹰次大陸SMFLJ重執行它的任務假如在此進行 

宂長激》的辯諭，結果對於戋垂理事會的目標和闥 

係n方的利益都無稗助。 

主象如果沒有其他理事要求發言，我就12爲 

哥侖比ffi代表和中画代^所說的話足W 代表理事會 

Mr J E S S U P (美利堅合*圃）我所耍講的幾句 

話 無 非 證 货 主 席 的 剩 断 我 想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各 位 理 

事 在 趣 取 聯 会 國 印 度 坦 閬 題 类 員 會 顇 吿 員 

的口頭報吿W後，諒必都威璺更加珐了他們闥饋委 

員會報吿害時所得的印象，《1是說，委員會研此射 

事的努力》«安全理事會貢獻很大。 

我匯爲安全理事會A去在其他集件上所抹取的 

下 列 原 則 甚 爲 得 當 凡 暹 理 事 會 將 重 要 任 務 委 & 某 

人或某委,會時節應賦予該人或該委員會宽泛的權 

力和賁任,而且應當充分信任。鬭於目前一案，委員 

會 所 巳 提 出 的 進 展 報 告 足 W 表 現 它 毫 不 辜 負 , 信 

任。 



美圃代表固完全同意表示贊助委R會主鹿的意 

見，而且美BÎ政府堅決赞助委員會街印度和巴基斯 

坦 兩 圃 政 府 所 作 的 籲 ， 就 是 載 於 文 件 S / 1 0 8 的 

這 ^ 镅 的 措 辭 如 下 請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雨 國 政 府 

免 採 取 任 何 可 能 使 目 前 軍 事 政 治 慷 势 悪 化 致 

影響目下爲促成是後和平解决M "舉行的談《之行 

動 " 0 

我認爲委 H 

委員會 

執行美國《誠贊助的這項工作時不遗餘力。 

槳於若干閼於 

軍事愴况的說明,我現錐不欲對實體两題有所申J哳， 

但或可建讖不妨請委員會在下星期內將其對护該地 

1委員會的建 

我們充分贊助委員會懿法使雙方洽商在瞜什米 

爾舉行公平全民表決的方式的努力。我們希靈委員 

的 雌 , 

譏，W便豳取委員會報吿R的補充報告，也許不會 

是最後報吿，但至少是一偭酶時進度報吿。 

Sir Mohammed ZAFRULLAIJ KHAN(B基新 j f i ) 

瑭 ^ ^ 諒 我 在 逭 俚 階 段 要 求 ！ ！ ^ 言 。 f ^ ， 曾 韵 

目的，不在延長今天下午的t tUr,蓖不《妨《威延 

櫊委員會和平解決il锢久ffi不决之两題的努力。我 

載想提諝注意每掘閬題的某一要點，因爲如果忽酪 

這 一 佃 耍 點 ， S 使 委 員 會 目 前 的 力 不 但 受 到 妨 礙 

和 延 甚 至 會 歸 於 失 敗 。 

我首先耍表明我本人"及巴基斯坦政府 

，不遺錄 

力 

委 , 會 主 鹰 已 經 吿 安 全 理 事 會 ! ^ 員 會 最 近 

向 兩 府 代 表 提 出 一 束 尙 屢 非 正 式 t e s 的 提 蒹 ， 

焦點' 

且使其儘可能成爲委員會推進工作的基礎起見，兩 

19政府瞰的g鈒務須鼸績儘鼉求其不生任何波折， 

Sir Alexander CAD0GAN(:^|9f王國）今天下午 

&經有幾位安全理事會理事對這捆問題|!^言，我沒 

有 很 多 補 充 的 話 我 相 信 所 有 a 經 接 到 和 看 過 委 R 

委員會 

無 不 切 望 它 的 努 力 能 夠 , 囿 满 結 果 。 

我們今天都聽見委員會報吿員說目下一切截象 

都很好，可望得有切實收獲。我偭人確信在此種情 

形下安全理事會允宜暫緩出面于預，W便在短期内 

觀瘵委R會在此方面的努力究食能否在相當期間》 

得成果。 

我 全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事 都 願 祝 委 員 會 成 

功，而且如果尙有必要並顔促請當事雙方在 f t 論 

的進行上與委員會充分合作。 

同 時 我 深 知 理 事 會 當 願 指 明 另 一 點 這 就 是 美 

國 代 表 發 言 時 所 提 到 的 一 點 我 們 要 促 請 雙 方 在 進 

行载法面满解决這個棘手两題的階段內切莫在當地 

採 取 任 何 足 W 彫 響 談 判 成 功 或 足 使 情 態 惡 化 的 行 

勖，W免阻礙委員會目前推勖的窜要工作 

另 外 一 點 是 我 想 大 家 都 了 解 在 目 前 情 ^ 之 下 ^ 

須及早尋求解决。目下锖勢危急，不容延宕。因此 

而且委員會可 

委 R 會 致 函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時 我 特 柽 委 員 會 鵪 致 安 

全理事會的原因正是由於我在接到政府訓令的時候 

知 道 委 員 會 正 在 草 擬 最 近 提 交 兩 國 政 府 代 表 的 提 

譲 ， 因 此 © 欲 《 免 使 委 員 食 事 的 艱 鋰 工 作 中 斷 

或 受 到 a 礙 的 任 何 行 動 不 過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驕 位 理 

3。當ISJÊ委員會的工作上銳来，箄事情况的任何 

Î 一方面 

從委員的工作範藺轉提到安全理事會。我毫不反對 

可 是 這 ― 佃 桷 勢 特 剁 厳 重 , 立 卽 抹 取 行 勖 ， 

防其惡化，促其穏定，恐將便委員會本身所作W努 

力全歸泡影。我《頗避免發生此種情形，因此要求 

我提請注意的来面是在約一屋期前發出的，其 

中撮述軍事惰AI的最近螢展情形。嗣«^又耩猹情 

顇 ， 幾 分 鐘 W 前 我 在 會 席 上 還 , 補 充 情 報 ， 因 此 

得悉営地的情勢已經到了極爲可盧的地步，換一句 

話說，由於軍事局勢的赉展，«什米爾若干地展的 

難 正 在 大 批 逃 向 巴 某 斯 坦 領 d h , 

委 R 會 主 席 方 饞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說 ， 據 S i r 

Girja Shankar B a j p a i稱R I度軍隊的行勖無非一種 



陣勢上的賙度，其對象祇是前鎪一兩樨目的地而 

巳a 

資厣上恐怕未必如此委員會主席定必巳接獲 

此 種 桷 報 但 我 手 邊 備 有 资 料 如 有 必 5 ^ , 我 可 詳 

钿說明這是與事實不符的講法。 

第"^印方部隊人數和配備的坩加表明實情 1 ^ 

！此。可是除此W外諝銪位注意兩點主要的軍 

事行勖是在兩個地展發生的。 

—方面庄南部最i£幾天內印度軍隊前進了至少 

3£十英Pt ,估據了一千餘方哩的土地，當地的居民 

全部瓣一不是回教人。我剛纔B經說 s a ,至少有玉 

萬人逃向巴《Sfifl另又有玉萬餘人被印度軍》截 

阻，不能逃赴巴基斯iB境內。由JH淆來，印度箄昧 

所採取的行動豈能說是陣勢上的讕度，旨在矯正一 

種可能發生的愔勢呢。靱使退一萬歩說印庹軍隊的 

不通 

的情勢a經存在了好幾個月了。 

在北部Ladakh展，印度軍隊現a前進至少五 

十呷。該展人口稀少，所W沒有那麽多居民受其影 

春。不â印度軍隊的1«〖進截阻了一都自由瞜什米 

爾軍昧。假如可1^說這種行前祇是雉正倩勢的行動， 

M另，面也未始不可W株取目的在謀解救被截断箄 

暹 種 局 勢 羝 會 曰 總 ^ 。 今 天 早 晨 的 大 陸 每 日 

郵報載有一段涫&使我對於印度與&某斯 iB間镙悃 
艱疰問運的和平解决感甍悲觀。該報載稱在瞎什米 

爾西都TiAwal至Jhangar閫前錢各部都有砲戰。這 

假如不立卽設法制Ik當地局勢的惡化，必然造 

成下列結果之一0 

—方面巴某斯 t f或將不得不W全力對付這種全 

力 攻 肇 ， 結 果 前 線 各 將 整 個 爆 狻 此 地 我 可 y 

提起在五―月上牟月内，由於印度軍隊當時採取同類 

行勖，巴3£斯《不得不派兵到11某斯ifl領土W外的 

若干地點W便抵黼印度部隊，阻 ih大批難民湧入巴 

墓斯坦境内並保讒自由咪什米爾領土內的巴茶斯《 

權益,例如 M a n g l a Head的水利工程，因爲這是西 

旁逸普一主要灌跃運河的水源。 

截 至 目 前 爲 l h ， 自 從 巴 基 斯 坦 軍 睬 入 咪 什 米 

爾邦起六偭月求,巴基斯坦完全用装甲部隊和53=軍， 

因爲我們希镇巴基斯tf所不得不株取的自衞行動飴 

終限於我所指出的兩個目檩。巴某斯ie迄今保持暧 

和的艇度，伹是在最近一星期內倩勢的變遷和劇烈 

我們不能再滇鼸當地情勢的官際變化《 

我捫正在ffi力與委員會合作尋求和罕解決的途 

徑，i9JJEiD我前lSJ^i^我們希望因委員會di近提 

» 的 建 議 而 進 行 的 詭 判 不 致 受 任 何 E t 素 的 a s i , 可 

是fti在ft法尋求和平解决方式的時侯，當地的軍事 

情勢造成兩圃M的全面街突，那麽安全理事會自己 

也 可 W 想 倮 得 到 達 和 平 解 決 的 希 望 多 麽 豳 淡 。 這 

是 目 前 可 J t 厣 势 所 能 引 起 的 一 ‧ 果 。 

第 二 種 後 果 是 如 果 a 基 斯 坊 僳 W 往 一 樣 保 持 

守 勢 ， 不 久 將 無 任 何 足 W 促 成 此 事 和 平 解 决 的 餘 

地 

印度自始就急欲在1«什米爾武力解决。倘若如 

此，卽無W互相討输方式解決的餘地，也談不到任 

何闕於和平解块r此一W題辦法的協鑲。我充分了解 

的 意 見 ， 同 時 我 & 充 分 贊 成 這 種 意 昆 。 除 此 剁 

無處》此事的途徑，而且委員會的工作E經到了可 

镇和平方式解決的降段。不蟑是理事會或委員會 

都 ^ 檢 f t 下 面 這 偭 圃 題 究 鼋 如 何 能 安 定 當 地 的 

軍事局勢？假如委眞會主席與Sir Girja Shaker ^ajpa» 

所說的話果翼)B資，躭是說印度軍昧在瞜什米爾所 

採取的行前果然威是一種譎度或锤正性的行動，m 
— 而 且 我 們 m 假 定 其 確 

係 資 愤 ~ « S 麼 何 A i 目 下 會 有 任 何 困 儺 ， m - ^ m 
說，印度軍 J S Ï 業 B 採取行動,而且不論其用安在， 

虽而遭受嚴重影簪，在此愤形下何W會有任何困難， 

" 便 暫 維 現 狀 ， 俾 可 有 一 機 

予W接受，庶幾可達 

成和平解決此一問題的目樓？ 

我 前 a s 通 ， 當 地 的 軍 事 局 勢 變 幻 莫 測 繭 於 

最近的軍局變化,我方iffi從瞜觑墓接到一個電報,其 

中 祇 敍 述 一 地 的 樯 勢 覃 從 其 中 一 段 看 来 ， 安 垒 理 

事會便可W推哳當地局勢如何=â切 

來窀於報舍Poonch地帶的Mendhar失守後， 

麟 如 下 

" 據 報 難 民 5 ^ 人 爲 印 軍 截 阻 此 外 大 批 

難 民 擄 同 牲 畜 逃 f p ] 西 部 顯 閡 印 度 g 軍 績 加 森 

m, 

卜 下 。 如 ， 所 

這偭堪報稱有難民玉萬人B從該地逃向巴基斯 



n這就是a s有大批難民搪同牲畜逃向西方, U亦未計劃作此 

攻擊C 

這個電報又稱"據印度無線電台十一月二十四 

日廣播謂印度軍隊的行勖多少屬於進攻性賓1È強 

調印度軍在解放展大受回教徒歡迎" 

我不顦提起純技<|||問題，就是說，Sir Gir】a Bajpa. 

向聯合國委員會主席說當地行動無非铳正性賓時究 

竟 是 否 正 確 可 是 我 要 鄭 重 聲 明 不 喻 印 度 軍 隊 的 

行動Sft是屬於矯正性晳，還是屬於防守性賓，還是 

屬 於 進 攻 性 質 ， 當 地 的 局 勢 恰 如 上 述 假 如 任 其 發 

展，、安全理事會餚位理事當能想像巴某斯ffl政府甚 

至 於 聯 合 國 委 員 會 所 能 採 取 的 唯 一 其 他 徑 

我 希 望 安 全 理 事 會 諸 位 理 事 原 冗 我 的 發 言 我 

不顔延長理事會的計論或我向理事會所作的陳述， 

但是假如理事會鼸爲需要提出任何资料，我手顗都 

已齊備。我a經說明當地的現狀其所造成的威脅 

是 演 成 全 面 戦 爭 ， 後 果 不 堪 設 想 ， 或 者 使 委 員 會 

目下爲求解决爭嬙所作的重大努力全歸泡影 

Sir Girja Shankar BAJPAI ( 印 度 ） 我 首 次 列 席 

崇高的安全理事會，輕才窜任,當然不免感翬惶恐。 

安全理擊會權威兼具,深盼餚位原諒我初次發言，惠 

予 ， 。 

我在5t論巴某斯坦代表所說軍事方面局勢及其 

背景W前，願與巴某渐 f i代表同隨理事會其他理事 

之後，頌揚聯合國印度-巴基斯坦問11委R會所B成 

就的艱鉅工作 

諸 位 ^ 必 記 得 當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四 月 二 十 

委員會對其抵達印度次大陸時可能遇到的反應，不 

無疑慮,這不算洩漏了什麽機^。我很欣幸能夠說我 

們 對 护 委 員 會 充 分 表 現 了 蹬 暹 : 的 一 貫 傳 统 。 我 

更慶幸能夠說我們與委員會的鬮係十分友善，非常 

面满。祇要委員會繼績W誠意努力的精砷载法使我 

們與巴某斯iflK的爭執達成和平解决，委員會就定 

可得到印度政府和人民的合作。 

巴 基 斯 坩 代 表 提 起 我 幾 天 W 前 對 委 員 會 主 席 

Mr Loano講到軍事局势的話。我當時所作的聲明 

是W我所接到的情顇爲根據的，那時我還沒有收到 

Sir ZafruUah K h a n 致委員會主席的抄本,其中詳述 

印度所採取的軍事行勖，印度的坩防和印度的軍事 

目 摞 。 請 允 許 我 糾 正 巴 某 斯 代 表 的 話 我 當 時 並 

未說印度政府在喀什米爾採取W軍事行動屬於陣势 

上 的 調 度 性 晳 我 所 說 的 是 上 述 行 動 屬 於 防 衞 性 賓 

我與巴某斯坦代表同樣切^避免仔何可能增加 

和解困難的言論或行動，因爲印度人憧憬和平正如 

我相信對方企望和平解决一樣。我不顔責備對方，也 

不發表任何可能影黎委員會工作的薪。 

可是旣然有人說印度卽在此刻尙在從事侵略行 

動,我爲了公平起不得不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若干 

事實。第一個事實是據巴幕斯坦代表吿 i f安全理事 

會所設委員會a自從五月藺起，而據我們的情報從 

還要,一點的時候起，巴墓斯 is的軍隊就佔據了我 

們認爲印度領土的査謨瞜什米爾‧ 一部》。 

我們媵次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陳述都蘀明我們 

保 萤 自 衞 的 權 利 和 驅 出 無 端 佔 據 印 度 領 土 者 的 權 

利。可是事資具在，舆巴某斯tf代表所說巴某斯；W 

在査講瞜什米爾的軍隊鈍居自衞地位而並不採取任 

何積極軍事行動一節完全相反，我現在要整明籣於 

委員會在印度時我們向委員會說明的一點，就是巴 

墓 斯 坦 的 軍 探 W 及 在 巴 基 斯 軍 部 控 制 下 的 自 由 瞎 

什米爾軍隊3&在北部西部和南都向印度軍陣線進 

攻。據巴某斯 iO代表說，這弒是一種防鬃行動。我 

不是一個軍事專家，不知防鏢行勖與攻轚行勵K的 

區別安在。不邁我認爲假如一方在對方的領土上作 

戰，那就不能ift是防锲行動，事實上這是攻擊行動。 

我對這一點無須赘言，《S是要請諸位注意最近在 

Ladakh和Poonch兩地抹取的軍事行動祇有小規棱 

的防守目標，旨在保衞瞜什米爾盆地不致受束北部 

的攻擎，使Ladakh盆地的Leh所受的膠力狨輕,W 

及一般地說保障印度部隊在査謨咪什米爾該展內的 

至护南邻情勢，自從我上次通知委員會主席W 

後 續 接 情 報 稱 我 們 在 P o o n c h 莴 遭 受 包 圍 的 防 軍 

和 受 其 保 讒 來 自 什 米 爾 其 他 各 地 的 大 批 難 民 正 被 

巴某斯坦軍隊加緊圍攻》目的在使我們的防軍和受 

其保護的平R不能得到接濟。印度在該展採取的軍 

事行動，包括巴基斯tt代表所提到的佔領Mandhar 

的行動在內，完全是爲了使通達Poonch的接濟線和 

公路不致爲巴某斯ft軍隊截斷 

據 說 ， 曾 增 派 空 軍 作 戰 。 今 天 早 晨 我 接 到 印 

度 政 府 W 電 報 ， ® 明 並 未 增 派 g 軍 至 査 謨 瞜 什 米 

爾。 

第二，在現在我們所 f t論的巴墓斯 t f代表致委 

員會主席函中〔S八087〕，他說我們增派大批陸軍都 



赏際上在最近兩月内，我們蛾派出部隊五千人， 

其 任 務 半 在 接 防 ， 半 在 同 進 行 我 方 耩 所 解 释 L a -

dakh 與 Poonch 兩地區的防守行勖C至於巴某斯ifl代 

表所說增派幾旅或幾師人至査謨1§什米爾一節，根 

本 全 無 其 事 他 們 提 到 幾 旅 兵 一 點 大 約 是 解 了 一 

種編制上的步驟，因爲印度軍曾爲原駐査謨瑢什米 

爾 的 部 隊 旅 長 指 揮 部 

我 再 重 述 開 始 發 言 時 所 說 的 I t 形 如 下 我 們 雖 

然保持在査謓瞜什米爾使用全都軍力IS出外來侵入 

者的權利，可是事實上我們並未發動大規模的攻擊， 

我 們 沒 有 這 種 訐 割 我 們 與 對 方 W 及 理 事 會 諸 位 

理事同樣確認不鹰採取任何行動使友善解决的談判 

更增困難 

我 認 爲 每 須 再 對 軍 事 情 《 多 所 a t 列 我 在 接 到 

巴 基 斯 代 表 致 委 員 會 主 席 函 的 抄 本 後 卽 向 印 度 政 

府詢間實情，茲已將印度政府答復中所吿知6^事實 

轉達諸位。 

委員會主席說他曾甩我們W及巴基斯 iB代表接 

洽閬於繼績談判的間題目下我臧智說明我所接關 

於 全 民 表 决 原 則 的 非 正 式 提 業 經 轉 達 印 度 政 府 考 

盧 我 是 在 上 星 期 六 收 到 這 個 提 案 的 ， 睫 卽 於 屋 期 

日淸晨電達印度政府。這個提 Ik甚爲,要，現尙未 

猹印度政府的311令。可是我*願盡力探at如何恢復 

關 於 此 事 的 某 種 正 式 談 判 我 說 i t 話 ， 並 不 是 我 本 

人或印度政府的任何承諾，我的用意無非表示我們 

戚顔儘量利用委員會的斡旋W求達成友善的解决 

巴基斯 i f l 代表說印鹰自始就想用武力解決此 

事 。 我 現 在 鄭 , 聲 明 自 從 邀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從 中 協 

助和解W來，印度政府並無W武力謀求解决之意，目 

前亦無此種計劃。我們仍然充分信任聯合國，而且 

我 們 切 望 镀 得 友 善 的 和 平 解 決 可 是 我 不 得 不 鹳 明 

—點假使像在巴基斯ia代表藉口毫無其事的印度 

政府攻擊行動和敵意企圖，,又發動一種反攻性質 

的軍事行動，那麽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當然不得不行 

便聯合國每一會R國都秉有的自衞權利。 

我希每巴基斯坦代表不至於誤解我的話，不過 

他也許根據不'正確或不完全的情報，《把我們喩爲 

法 國 成 所 說 » 那 種 情 形 " 人 家 打 他 , 他 還 打 ， 具 

正可惡"。 

我們無非在不影辗友好談1=1】解决的條件下且在 

絲垒無意妨礙聯合國委員會工作的倩形下懿法自衞 

而巳 

Sir Mohammed Z A F R U L L A H K H A N (巴某斯 t f ) 

我並不想因印度代表所說的任何話而開始爭辯在 

目前的階段殊不宜對他的赘言逐句加W分析和評 

讖 

我&向安全理事會陳述軍事現狀，對方的代表 

也巳經說明他的看法。安全理事會可y看出實p?f情 

勢與我所敍述者辆異。究竟應當用什麼字句來加W 

敍述呢？兩國政府的代表對於描寫的字句或許不能 

同 意 ， 可 是 我 « 提 請 注 實 印 度 代 表 雖 « 把 發 動 攻 

擊的责任加講 e 某斯坦，何 W 目下*願停 l l r 戰鬭的 

—方卻是巴某斯 in呢？這豈不是怪事？凡是發動攻 

擊求推進者豈有切望終 I k戰爭之理呢？ 

我巳經說過，我不願爭辯對於最近一星期)<1來 

的情態，尤其軍事方面的動態，突應用何字句描寫。 

不論理事會如何描寫，不論印度代表如何描寫，當 

前事實是劇？"！的戰鬭重又螢生當#^參加戰騮者 

不 ih—方，可是除戰鬭本身的殺害損傷外，大批平 

民遭殃受;《,顦沛流離，不一而足 

不 i法律情勢如何（安全理事會深知雙方的法 

律觀點不同），卽使由於去年印度a使喀什米爾歸附 

的行動印度認爲瞜什米爾屬於印度，巴基斯坦從未 

接 受 這 稗 看 法 但 是 不 論 當 地 局 勢 引 起 何 種 法 律 間 

題，不％雙方保留何種權利例如派兵、繼績作戰或 

將對方軀出瞜什米爾的權利，至少爲使兩國政府所 

接得的提案得在和平g氣中硏r t且有猹得接受的最 

有利機會起見，當地的戰鬭、殺戮和逃難卽使木能 

終ih，亦應暫時停rt: 

印度代表啤他們並無進攻的企園，至少目下在 

探 I t 和平解决可能徑時他們無此用盲。我們自飴 

就沒有進攻的企圖，不論我們的法律地位如何，因 

爲我們自始就不承！^瞜什米爾業巳歸附印皮在此 

情形下，假如雙方對安全理事會所作的整明都確有 

威意，那麼爭鬭何W不能停 lh，我可向理事會保證 

戰鬭在明天黃昏W前便可停111,俾委員會能在和平 

的g氣中進行其極有價値的工作？ E 爲 這 是 促 成 爭 

端的和平解决從而防 ih局势惡化的唯一機會。 

委 , 會 在 離 開 印 度 巴 基 斯 》 次 大 陸 前 向 雙 方 

呼 攧 切 勿 株 任 何 可 使 局 勢 葸 化 的 行 動 這 事 早 在 理 

箏會洞瘻之中。在最》4幾天内，委員會又,向雙方 

I *籲切勿採任何可使局势SHt的軍事或政治方面行 

動 他 們 並 巳 提 請 铋 書 長 注 意 前 於 七 月 間 提 出 K 派 

— 軍 事 顧 两 備 供 委 , 會 諮 詾 的 請 求 秘 書 長 錚 必 J E 

在根據這個請求採取步驟。這一類的措施應受鼓勵 

而不應加W阻礙。 

我前已 s a 過，我不顔對軍事情况的解释開飴 



卽使如此，至少在這些提案正由雙方考處可能爲雙 

方接受的時期內，何W不能停Ik戰鬭呢？一俟雙方 

接受這些提Ik,雖然它們是某*«•若干原朋因而細目 

尙須在顳後階段中商定，可是休戰提集就立卽生效， 

理 事 會 知 道 依 休 戰 提 集 的 规 定 ， & 某 斯 》 的 所 有 

軍 隊 都 必 須 撒 ^ , 而 且 巴 基 斯 坦 a 表 同 意 

當時引起爭論的隹點是委 s會決議案第三邾關 

於休戰步驟的建議，結果使委員會的工作不能繼績 

進 行 閼 於 停 火 或 休 戰 的 辦 法 ， 雙 方 並 無 異 讖 委 

員會現正在草擬閼於全民表決的提Ik,所W假如雙 

方停火，俾有從容考慮委員會提案，接受若干原則 

的機會，停戰的辦法便可立卽生效。那時印度便可 

段&就可W鼸續商洽C 

我奉a基斯坦政府的訓令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此 

函時，唯一目的在於設法使雙方政府間、雙方人民 

間、兩大自治領報界之間的不斷摩擰和剌激得吿停 

I t , 俾促成和平解決的努力得有成功之竈 

因此我目前不顔反駁對方代表所說的話，也不 

顔爲我方辯解,也無意指出他所鼸的話是實是虛，證 

明 此 事 的 過 失 不 在 我 方 。 目 前 不 是 爭 辯 的 場 合 我 

的 呼 籲 十 分 簡 單 就 是 在 不 預 斷 任 何 要 點 的 條 件 之 

下，W推進委員會的；作爲唯，目的，設法使赏地 

情勢不致苒趨惡化。 

印 度 軍 隊 的 行 動 也 許 可 W 稱 爲 羼 於 " 防 守 " 性 

m,但是它使大批平良不特無家可歸，而且必須長 

途跋涉纔能達到安全地帶。也許他們不免恐權過分 

了。可是他們的恐懼使他們拋郷離井，長途跋涉，飄 

零異鄉，不論他們的故居如何簡陋，這種恐懼一定 

非 常 嚴 重 ， 纔 會 使 他 們 採 取 上 述 舉 動 這 些 逃 難 的 

入爲數極汆。我們至少可W使平民無須逃難，可使 

這種情勢不致更加惡化 

至少在達成上述目標上究竟有何困難呢？而雙 

方 政 府 的 請 求 、 要 求 或 甚 至 命 令 由 委 員 會 或 理 事 

會 自 己 發 出 都 每 不 可 ， 這 一 點 沒 有 關 係 我 們 的 期 

望是不論什麼訐劃如要有镀得成功的機會，軍,情 

W之惡化，非立卽阻Ik不可。否則我前已說過，勢乂 

造 成 極 爲 嚴 窜 極 爲 可 慮 的 後 果 雙 方 都 未 作 任 何 威 

脅。我們未作任何威费，對方也未作仟何威脅。雙方 

對於當地情勢的描寫略有分別，伊是雙方都承認一 

點，就是印度爲了達到某種目標採取了若干軍事行 

動 。 至 於 這 些 軍 事 行 動 的 性 質 ， 雙 方 看 法 不 同 這 

是a成V實，無從推翻我並不是請安全理事會或 

委員會^法推翻這種事黉，可是我們至少應當阻 Ik 

局勢再趨惡化，否則日後勢必造成從無論什麼糠點 

Sir Girja Shankar BAJPAI ( 印 度 ） 我 首 先 耍 g 

巴 某 斯 坦 代 表 說 他 不 顕 對 我 所 鼸 的 話 逐 點 反 

駁，引起爭辯。我要向他保If我毫無與他爭辯之意。 

旣然他提到瞜什米爾的軍事情^，我爲了對理事會 

和印度政府盡責起見，不得不說造成這種倩^的事 

實 

i t » 這 是 很 對 的 態 度 。 我 們 並 不 引 爲 喜 , 我 們 並 不 

希镇有此情勢，我們並不願見 f t種情勢繼績存在。 

理 事 會 諸 位 理 事 靝 已 閱 讀 、 悉 、 了 解 其 委 員 會 所 

提報吿書。委員會報吿書中載明其向雙方政府提出 

的八月十三日決議集，其中一則規定停火，-mm. 

定休戰，三則規定籌劃全民表决的條件。弒間印度 

有沒有铯接受那個決讖0fe呢？沒有。印度現在是 

否拒铯接受那個决議集呢？不是。印度原&表示接 

受 ， 現 仍 保 持 同 樣 立 場 。 我 不 知 可 否 解 友 好 的 

精紳請巴某斯坦代表和巴基斯坦政府雷新考慮接受 

『一都分和第 

二郎分規定可W促成他和我、巴基斯ie政府和印度 

政府所同樣企望達成的目標，換一句話說，可W促 

成敵對行動的停 ih。那兩«分的規定對雙方同梓公 

允。如獲接受，卽可實現停 ï h 敵對行動的人道目 

椁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(巴基斯ffl) 

關於印度代表發言末段所提起的一點，我«提餹注 

意 他 等 於 對 委 員 會 目 前 所 議 問 題 的 癥 ， 新 引 起 爭 

辯 

印度代表sa他們並不拒絕接受八月十三日决議 

案我同樣可 W 完全正確地說我們也未嘗拒絕接受 

那 個 决 議 案 八 月 十 = 日 决 議 案 的 第 一 都 分 規 定 停 

>K,第二部分規定休戰，第三都分载有閬护休戰後 

步驟的提案，我雖然尊重委員會的首旨，伊不得不 

說 第 三 部 分 的 提 案 不 甚 明 確 巴 基 斯 坦 當 時 是 街 第 

三郯分提出對案 

理事會諸位理事都知道雙方對於安全理事會四 

月二十一日决議案都持有若干異議。當時巴某:Çîtf 

政府提出異議，印度政府也提出異議。我們對委員 

會 表 示 的 立 場 是 假 使 關 * ^ & 平 厳 正 6 ^ 全 民 表 决 條 

件 « 方 根 據 他 們 的 異 議 艇 續 提 出 種 種 要 求 , 結 果 在 



休戰後將無法镀得進膜。因此我們向委員會提出的 

意見是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第六條至第十玉條所载 

提案可加修改或補充，但是委員會與我們同樣認爲 

羝有在雙方同意且獲委員會接受《條件下纔能修改 

或»充上述提案。同時我們表示雙方對安全理事* 

的提案雖然都不無異議，可是這一方面唯一可獲進 

展的辦法是由雙方政府同意W安全理事會的捏集， 

W及嗣後锒議接受的修正及補充，爲公平、嚴正全 

民表決的條件這是巴基斯坦政府所提出的唯一條 

件 

巴 墓 斯 f f l 政 府 對 於 第 一 部 及 第 二 都 份 所 载 的 

提案毫無異讖。閼於這個間題的若干方面，委員會 

曾 向 巴 墓 斯 政 庥 闡 明 。 我 們 提 交 委 員 會 的 答 復 载 

有另一條件，不過這威是一個形式上的條件。委員 

會會對我們提出解释和說明。委員會眛同時與雙方 

政庥計論它的提案，我們料想委員會對印度政府也 

可能提出若干解释嗣後發現確有此種向印度政府 

提 出 的 解 释 我 們 的 第 二 個 條 件 紙 是 對 一 方 提 出 

的解释和說明應該知另一方且須得到另一方的接 

受。這是談判本身所應有W原則，小能認爲一種條 

我ipf所提出的唯一條件是如無補充或修正，或 

者在欐後同意的各件和修正之限制下，雙方應接受 

安全理事會四甩二十一日决議案第六段至第十Ï段 

的规定。我現在不是在爭辯這一點，這不是我們要在 

此提出的要點，此點並不緊要自從我們於七月七 

曰 在 瞜 基 接 待 委 員 會 W 來 ， 我 們 素 來 贊 同 而 且 ^ 

顔在立卽停火的基礎上停Ih戰鬭。我們對此項提議 

從未提出條件，也從未遲疑 

我們對於委員會八月十=日提案第二都分所載 

的 休 戰 條 件 本 身 並 麵 異 議 我 們 所 堅 持 的 一 點 就 是 

至少在原則上雙方政府應當同意休戰後的步驟如何 

進行，噢一句說，休戰後應當舉行公平嚴正W全民 

表决，而且應有保證其爲公平嚴正的條件 

我 現 在 願 意 在 此 重 新 聲 明 假 如 印 度 政 府 對 , 

雙方都M有若干異議的安全理事會四月二十一日決 

讖Ife第六段至第十玉段規定，顔意在日後由委員會 

培助議定的任何補充或修正條件下予W接受，整個 

問題便可W在安全理事會本次會議散會W前全吿解 

决 印 度 政 庥 也 許 有 不 能 接 受 的 苦 衷 我 不 是 藉 此 

爭辯印度政府或許確有苦衷，我1Ë不願強其所難。 

這 一 類 « 問 題 祇 能 ^ 商 解 决 不 過 我 提 請 注 意 巴 墓 

斯坦素來就願意隨時麵條件停火然後一俟議定隨 

後進行的方針或;^ ' j ,休戰的提集便可立卽生效，同 

時就可W着手等備全民表决，iJl便解决整個問題。;1 

是我們的一貫立場。 

Mr DE LA TONRNELLE ( 法 蘭 西 ） 印 度 與 巴 

某^坦間題的爭執提出安全理事會巳經快一年了。 

所以理事會充分明瞭聯合國印度巴基斯IB問題委員 

會 所 負 的 任 務 十 分 複 雜 ， 非 艱 銪 。 

我想所有前此發言«代表對於這一點都與法國 

代表圑同意委員會一秉大公，多方推動，不遺餘 

力，深堪嘉尙 

報吿員在本次會議中說明前幾天分發各理事的 

報吿書敍明巳往情形，撮述目前局勢，至委員會 

的結論，嗣後當再補充提出 

我與英國代表同意，認爲應請委員會儘^將其 

結論提出安全理事會W便將來開會W論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^) 首先我要表示與加 

拿大、哥侖比亚、美利堅合衆國及英聯Ï國代表先 

後對委員會報吿書所說的IS完全同實，而且同樣^ 

爲委g會的工作旣有價値又有收穫，値得赞揚。我 

樣希^委員會及早遄返該地繼績努力，且如其 

所 約 ， 隨 時 將 進 展 情 形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我 們 對 委 

員會的有益工作至深感S«。 

此外我聽到美國代表提起目前應當維持秩序保 

證停Ih戰鬭，便委員會在任務的執行上不致遭遇障 

礙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决讒IfeW 

及其他有關决讒案中原巳提及停問題，促請巴基 

斯坦及印度赛力S法停Ik戰鬭。 

今 日 的 會 讒 是 爲 了 處 理 兩 個 項 目 而 召 開 的 其 

—是臨時報吿書閼护這個報吿書，所有前此發言 

的人都未嘗表示異議。可是此外還有一個項目，就是 

聯合國印度-巴基斯坦間題委員會主席一九四八年 

十一月二十二日來函 j y i 及载护文件 s 八 0 8 7 的巴茶 

斯;te外交部長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致安全 

理事會主席函。這封信內有幾段例如第三段表矛當 

的戰爭。雙方代表的口頭陳述也不免表現It勢相當 

我認爲在目ml情勢下美國代表的建議頗有價 

値，就是Sft,由安全理事會向雙方窜申暫時停火1è 

停止戰鬬的請求,使委員會的工作不致更增障礙。美 

國代表如能書面提出上述建議，俾可由安全理事會 

主席函達雙方代表，我想便可結束關护此事的9論。 

然後理事會可進行審讓議程上的第二項海達拉巴 

問題 



Mr J E S S U P (美利堅合衆國）我祇《作一簡酪闋理事會會議，委員會主席當與是時擔任主席的理 

說 明 我 栢 信 敍 利 亜 代 表 和 我 完 全 同 意 。 不 通 他 最 事 接 洽 召 集 開 會 。 

時 未 曾 解 释 淸 楚 在 我 頃 間 發 言 W 前 ， 主 席 曾 表 示 

如無其他意見提出，他鑒於安全理事會理事所a赘 

表的見解，営可假定理事會認爲應該贊助委員會向 

雙 方 政 府 提 出 的 呼 攧 我 的 看 法 正 復 相 同 ， 所 W 我 

當時徵引文伴S/1087所載的一句諾，其中提及委 

員 會 向 雙 方 政 府 籲 勿 採 任 何 足 使 情 勢 更 增 厳 窜 的 

的行動 我成是 認爲安全理事會應當表示贊助委員 

理事所巳螢表的意見，這也就是理事會的看法，所 

W 主 席 自 可 從 論 遏 程 中 得 到 這 種 結 論 。 

主 席 如 果 沒 有 其 他 理 事 要 求 就 此 事 螢 言 ， 我 

第一，理事會 

I委員會 

說理事會充分予^_支助並盼龃績推進工作W求和罕 

解 决 第 二 ， 理 事 會 擬 請 印 度 政 府 及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

注意切勿採取任何行動使軍事上或政治上的愔勢更 

增嚴重，從而影響目下爲求達成最後和平冗解而進 

行的談*«。 

當相機A知委員會及印度巴墓渐坦兩國代表如上。 

我在結束閼於這一項目Wit論W前，擬請諸位 

理 事 注 意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和 另 外 " ^ 贊 助 其 議 的 代 表 

(—時記不淸楚ji^誰）曾建議宜在最>a期間例如下週 

初 或 下 邋 中 重 新 審 讓 此 一 間 題 由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

將护下星期二交替，不知諸位理事是否於此刻訂 

Sir 'Alexander CADOG^N ( 英 聯 王 國 ） 我 當 初 

作此建讒的理由是我認爲此事頗爲;é切，因此希望 

理事會暫先訂一日期，W示理事會對此事不断s切 

A 意 同 時 我 爲 如 果 安 全 理 事 會 採 此 步 驟 ， 當 有 

助於委員會主席儘速與雙方交換意見的工作 

赏然假如委員會主席明瞭安全理事會iSS願及早 

重 議 此 事 ， 他 営 計 及 這 一 點 ， 一 俟 獲 , 可 向 理 事 

會 報 吿 的 結 果 ， 自 將 立 卽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因 

此諸位理事如認爲此刻不便訂定日期，似不妨等待 

委員會主席通知巳達可向理,會提出補充報吿的階 

段。不過我希望儘早得此結果，倘若下屋期初仍未 

達此階段，委員會主席或可提諳理事會铋助推動關 

於此事的計論。 

主 席 倘 無 其 他 意 見 ， 我 們 不 妨 决 定 此 事 交 由 

聯合國印度-B某斯坦閬題委員會主席洽辦。to須召 

安全理事會Tim開會三小時左右。目下巳屆六 

時，不知理事會是否擬繼績審議下一項目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S ) 爲了答復主庶的 

問題，我們至少應^镀悉另一項目的內容。究竟所 

涉 何 , 我 們 1 È 未 看 5 ) 任 何 新 的 文 件 在 决 定 應 卽 

進行? t sâ抑應留待下次會議審讓問題W前，擬請主 

席吿知這偭簡題的癍結。 

主 席 我 現 在 答 復 敍 利 亜 代 表 的 問 題 。 幾 天 W 

前，巴某斯坦外交都長於十一月二十日函請安全理 

事會主席注意（S/1084〕他在十月間曾向理事會主席 

提 出 關 於 海 達 拉 巴 間 題 的 備 S 錄 因 此 秘 書 處 和 理 

事 會 主 席 認 爲 應 將 此 事 列 入 議 稃 現 應 由 理 事 會 酌 

奪決定。 

閼於此事，我想向理事會說明我接到印度駐聯 

合國常詖代表圑圑長来函一ji〔S/l089〕，內稱對於 

這個問題印度政府目前沒有代表可Wfô助理事會的 

工作，因爲印度政府的了解是此事不會在任何階段 

或由於任何屎因由安全理事會審議。印度代表H來 

函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四日，由代表圑圑長 M r s 

Pandit具名。其所W來函的原因是印度代表圑接到 

理事會的議程 

Mr URDANETA ARBELAEZ (哥侖比55) 旣 

然如主席所說巳屆六時，我認爲理事會現在不應着 

手計論新項目，因爲在本次會議中自不能充分審讖 

這 個 問 題 。 a 印 度 目 前 並 無 可 W 參 加 計 論 的 代 表 

或發言人，所"我建議俟理事會嗣後會議時再行審 

Mr EL-KH0UR1 ( 敍 刺 亞 ） 我 認 箕 有 一 點 今 

天不妨加Jbitt論採取决定。這就是巴基斯坦代表面 

請 准 其 參 加 闢 於 海 達 拉 巴 間 題 的 計 論 一 事 此 事 經 

向安全理事會提出，迄未株取決定。我認爲宜在本 

次會議中至少讓巴基斯坦代表得悉是否請他參加5寸 

論，W便在將来舉行 f t喻時預^準備 

主 席 理 事 會 各 位 理 事 如 無 異 議 ， 現 卽 宣 饋 巴 

墓斯坦外交郯長的來函。 

四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爲請求准其參加闢於海 

達拉巴PB，題的討論事來函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都之助理 

秘書長）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致 

安全理事會主席函全文如下 



"茲奉巴基新坦政府su令，依聯合國憲章第三 

十一條w及安全理事會譲事規則第三十七條之規 

定，請於理事會重行ft論海達拉巴-印度間題時准許 

a基斯坦代表參加ft論 

"巴墓斯坦外交« 5長 

(簽名)ZAFRULLAH K H A N " 

主 席 茲 請 A 意 五 天 W 前 ， 巴 基 斯 坦 外 交 部 長 

̶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來函中又提到這一封信。 

第二次來函載於文件S八084 

我要提醒諸位理事方纔哥侖比亜代表要求將此 

項目延至嗣後開會時再議，不知諸位意見如何。 

Mr EL-KHOURI ( 敍 利 亞 ） 我 想 哥 侖 比 亜 代 

表的建議並非指此點而言他所說的是提出安全理 

事 會 的 整 個 海 達 拉 巴 問 題 這 一 點 卻 是 在 3 論 整 個 

海達拉巴問題W前應當解决的一個連帶問題。海達 

拉巴是印度次大陸的一部分，而印度次大陸現巳分 

爲兩國。目下我們可就巴基斯坦的請求抹取决定，因 

爲這一點與海達拉巴岡題無關，祇是一個會員國請 

主 席 請 諸 位 注 意 印 度 駐 聯 合 國 " , 任 代 表 M r s 

Pandi t致理事會主席函的法文傅譯似不準確印度 

代表圑團長所要說的是目前在巴黎並無任何,權 f t 

%此一問題的印度政府代表 

不知钱利亚代表是g堅持立卽對他所提出的一 

點採取決定。 

Mr EL-KHOURI (锬利S)我 I fe不堅持。不過 

我認爲理箏會1B|須俟有印度代表或海達拉巴代表在 

場時再决定這個問題。安全理事會可W在邀請各方 

代 表 列 前 自 行 决 定 這 個 問 題 與 雙 方 無 關 。 假 

如 主 席 願 意 延 至 下 次 開 會 時 决 定 , 我 l è 不 堅 持 " 

議。 

主 席 哥 侖 比 亜 代 表 是 否 堅 持 他 前 此 所 提 的 建 

m? 
Mr URDANETA ARBELAEZ ( 哥 侖 比 亞 ） 是 

的。 

主 席 如 果 諸 位 理 事 沒 有 異 菡 , 我 就 接 哥 侖 

比ffi代表的建讖。 

看 起 來 理 事 會 贊 成 此 ^ , 因 此 現 在 宣 佈 散 會 。 

(午後六時十玉分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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